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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門洪石和欠稅案，新竹分署定於 8月 21日進行

不動產第二次拍賣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下稱新竹分署)針對義務

人洪石和即太極門掌門人坐落苗栗轄區 50筆土地，將於 109

年 8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進行第二次拍賣之開標程序，

本次拍賣僅限通訊投標，且仍在新竹分署苗栗行政執行官辦

公室（地址：苗栗市建功里府前路 6號）進行。 

本件前於 109 年 7 月 31 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因該次

310 封標單均被認定為無效投標，所以一拍程序因流標而結

束。民眾可上新竹分署官網查看二拍公告相關資訊，投標者

應依規定書寫並檢附完整正確之資料及文件，新竹分署考量

二拍保證金高達 2,496萬餘元，不同於之前以現金或支票的

方式，改以事先持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可於官網自行

下載使用) 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並應於 109年 8月

20 日上午 10 前將足額保證金入帳至該分署專戶，倘因銀行

工作時間致保證金未即時入帳，視同未繳納保證金，且若未

繳足保證金者，亦不得要求於當場或事後補足，以上情形，

投標均屬無效。並且，要註明投標人姓名、身分證字號、電

話、款戶名、帳號及案號，並應將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

影本放進投標保證金封存袋內，將封口密封。以上均符合者，

始為有效之標單，提醒有意投標之民眾要特別注意。 



新竹分署表示，該分署基於是中立的執行機關身分，應

依照正當法律程序依法接續進行第二次拍賣程序，義務人如

對於核課稅捐的金額或實體事項有爭議，應循救濟程序向核

課稅捐機關請求救濟，方屬正途，且義務人若於二拍期日前

繳清全部欠款，應檢附繳納證明文件立即通知該分署，以避

免土地被執行。新竹分署亦呼籲關切本案之相關人士應保持

理性並遵守法治國家之秩序，表現正當之公民行為，勿逾越

法治尺度恣意為脫序舉動。 

 

 新竹分署官網< https://www.scy.moj.gov.tw/>/最新消息 

96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 66110號案件第 2次不動產拍賣公告 

https://www.scy.moj.gov.tw/
https://www.scy.moj.gov.tw/media/20296336/96%E5%B9%B4%E5%BA%A6%E7%B6%9C%E6%89%80%E7%A8%85%E5%9F%B7%E7%89%B9%E5%B0%88%E5%AD%97%E7%AC%AC66110%E8%99%9F%E6%A1%88%E4%BB%B6%E7%AC%AC2%E6%AC%A1%E4%B8%8D%E5%8B%95%E7%94%A2%E6%8B%8D%E8%B3%A3%E5%85%AC%E5%91%8A.pdf?mediaDL=true


【點選公告後，可見全份二拍之公告內容及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

請自行下載運用。】 

 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書 

 


